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南海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检查的通知
南建设函〔2015〕442号
 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，各开发企业：
    为规范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，贯彻落实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5〕200号）、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2015年社会矛盾重大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我局将开展2015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检查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检查时间
    2015年11月4日、11月5日、11月6日（三天）。
    二、重点检查内容
   （一）商品房预售现场公示情况；
   （二）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资料；
   （三）商品房认购书、买卖合同网上签约情况；
   （四）商品房预售款专户缴款情况；
   （五）是否存在捂盘惜售、违规收取诚意金、发布虚假广告、哄抬房价等违规销售行为。
    三、检查范围
    全区范围内处于销售阶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。
    四、检查要求
   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高度重视，收到通知后按检查内容进行自查自纠，并于11月3日前将自查情况书面汇报至我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。检查期间要求销售负责人必须在场并配合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我局将进行通报批评并进行诚信扣分。
    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要做好房地产专项检查宣传工作，通知辖区内各开发项目做好迎检准备，同时安排人员配合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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